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推動產訓合作訓練

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項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1 

貳、目的 
為加強職業訓練課程與各
企業用人單位延攬人才相
互結合，並採互惠互利的
產訓合作方式實施，以落
實訓用合一及促進榮民
(眷)、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屆退官兵就業。 

貳、目的 

為加強職業訓練課程與各

企業用人單位延攬人才相

互結合，並採互惠互利的

產訓合作方式實施，以落

實訓用合一及促進榮民

(眷)及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就業。 

增加屆退官兵為召訓對 
象。 

2 

二、資格限定： 

(ㄧ)企業用人單位： 

  1.合作之各企業用人單 

    位應為政府立案登記 

    者，其招募工作之性 

    質不得違反善良風 

    俗，工作條件須符合 

    勞動基準法規定。 

 2.由其他訓練單位掌握 

   用人需求並取得各企 

   業用人單位委託授權 

   與職訓中心合作辦理 

   訓練者，該授權之各 

   企業用人單位亦應符 

   合前項條件。 

(二)參訓學員：以榮民 

    (眷)、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及屆退官兵為召 

    訓對象。 

二、資格限定： 

(ㄧ)企業用人單位： 

  1.合作之各企業用人單 

    位應為政府立案登記 

    者，其招募工作之性 

    質不得違反善良風 

    俗，工作條件須符合 

    勞動基準法規定。 

 2.由其他訓練單位掌握 

   用人需求並取得各企 

   業用人單位委託授權 

   與職訓中心合作辦理 

   訓練者，該授權之各 

   企業用人單位亦應符 

   合前項條件。 

(二)參訓學員：以榮民 

    (眷)及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為召訓對象。 

增加屆退官兵為召訓對 

象。 

3 

柒、一般規定 

五、依國軍屆退官兵就業

輔導措施實施要點、本會

職訓機構自辦訓練實施計

畫及職訓機構委託辦理訓

練實施計畫，屆退官兵參

無 增加屆退官兵召訓應符 

合之規定。 



加產訓合作班隊仍需符合

下列規定： 

(一)需經所屬部隊、機關 

(構)、學校、編階上 

校以上主官(管)核准 

薦訓。 

(二)所參訓班隊需為職訓 

中心自辦之日間養成 

訓練班或委外訓練全 

日制班隊。 

(三)屆退人員參加職業訓 

練期間，不得重覆支 

薪或兼職，因此屆退 

官兵參訓期間，如訓 

練課程有安排實務訓 

練，訓練期間其領取 

時薪或訓練生活津貼 

應與合作企業協調於 

退伍後發放，另辦理 

職災保險應予以注 

意，僅能投「訓字    

保」險，以確保相關 

參訓權益。 

4 

附件三 

貳、三 

(四)招募對象：榮民(眷)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屆退官兵。 

附件三 

貳、三 

(四)招募對象：榮民(眷) 

    、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 

增加屆退官兵為召訓對 

象。 

5 

附件四 

受訓資格： 

榮民（眷）、第二類退除

役官兵、屆退官兵。 

通過第 1試及第 2試即可

成為本班學員。 

第 1試：履歷審查，符合

者方可參加第 2試。 

第 2試：面談。 

附件四 

受訓資格： 

榮民（眷）、第二類退除

役官兵。 

通過第 1試及第 2試即可

成為本班學員。 

第 1試：履歷審查，符合

者方可參加第 2試。 

第 2試：面談。 

增加屆退官兵為召訓對 

象。 

 


